
 

上週證道摘要：         基督的薦信       蘇桂魄長老 
經文：提多 3: 4-8 
什麼樣的人是基督的薦信？ 
一.	    蒙恩得救的人（V4-7）	  
	   救恩是出於神的恩慈及憐憫，非行善積德的結果（弗 2：8）。
為拯救沉溺於罪中的世人，在日子滿足時，神不吝惜將祂獨生
愛子賜給人，為女子所生，成為人的樣式。主耶穌來到世上，
祂一無所有，「借」是祂的記號；祂一無所留，「給」是祂的人
生，甚至在十架上，將生命傾倒，所流寶血能潔淨世人一切罪
污，叫一切信祂的，罪得赦免，得以重生。不僅有永生，成為
神的兒女，也被神稱為義。神又賜下聖靈，導人歸正，使人脫
離種種污穢，得以活出造物主的榮美。無論何人，只要悔改信
耶穌，服在聖靈的手下，都能成為見證神的人。 
	   蒙恩得救的人，既有尊貴神兒女的身份，又有天上永存的
基業（彼後 1：3-5），豈可不竭力追求靈命的更新，活出與恩
典相稱的生活來榮耀、見證主（太 5：16）？ 
二.	   信仰生活合一的人（V8-14）	  
	   基督徒是在地上生活的天國子民。信仰與生活不能分割，
沒有聖、俗之分，是否我們常將神隔離在日常生活之外，將真
理從日常生活中抽離？唯信仰與生活合一者，才是基督的薦信。
我們怎樣活，就表明我們怎樣信。 
1.與人的關係（V8）：留心作榮神益人的事。 
對在上掌權者，當順服（羅 13：1-2）。神常藉著看得見的權柄
來教導人明白順服看不見的神的權柄。信神的人應當守法，對
社會生發一股建設性的助益，以此來榮耀神。常以溫柔與眾人
相處（太 11：30），不毀謗，不論斷人，不爭競，凡事忍耐、
節制，給人預留成長的空間，叫人得著益處。	  
2. 與神的關係：愛主，與主同心。	  
保羅所思、所行的都是為見證基督，為宣揚基督救人的福音。
他沒有違背從天上來的異象，雖有逼迫、患難，終不改其心志。
保羅看重神所看重的，是為福音而活的人。	  
我們也能為福音而活，只要時刻預備好我們的心和手，成為神
愛的管子，引周圍失喪的靈魂來得福音的好處。	  
結語：求主助我們，時時記念主的恩愛，活出與救我們的福音
相稱的生活來，成為基督的薦信，讓人從我們認識耶穌！	  
 


